附件2
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工程规格要求
供应商负责建筑材料的配送、施工、维护，并确保质量合格、正常使用,具体要求如下：
	序号
	工程项目
	规格技术要求
	单位
	数量

	1
	移栽树木
	移栽树木、夯填洞穴
	棵
	3

	2
	基础开挖
	土方开挖
	m3
	19

	3
	清理垃圾
	工程垃圾车辆外运
	车
	4

	4
	车库基础
	C25混凝土
	m3
	7.3

	5
	基础钢筋
	购买钢筋、加工制作、绑扎安装
	kg
	144

	6
	基础模板
	购买材料、人工安装、拆除、转运等
	m2
	22

	7
	室内硬化
	C20混凝土
	m3
	12

	8
	路缘石（利旧）
	拆除、安装、包封
	m
	18

	9
	盖板沟
	盖板预制、安装、沟墙砌筑、抹灰
	m
	1.2

	10
	新建车库结构
	钢钢构立柱、龙骨、方钢、屋面骨架
	m2
	171

	11
	卷帘门
	卷帘门（3.5m*5.0m)
	m2
	17.5

	12
	围板
	彩钢板
	m2
	171

	13
	脚手架
	购买、搭设、拆除、转运
	m2
	102.4

	14
	旧车库、旧停车棚
	拆除、转运
	项
	2

	15
	排水沟（10*10cm）
	破除砼、砌筑、抹灰
	m
	5

	16
	电源线路
	2.5#电线pvc套管，1盏LED，2个插座
	m
	30


二、验收条件
供应商须按本文件施工内容及规格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工程建设，经采购单位厦门市无线电管理局同意后，双方共同组织验收。若达不到验收要求，应予返工，直到达到要求为止。返工需人力、财力、工期延误等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三、售后服务期和售后服务要求
供应商须提供叁年的售后服务期，且供应商在售后服务期内须提供免费上门维护服务，若因产品质量问题或施工事故造成采购单位损失的，供应商按合同规定赔偿及负责违约责任。
